
附件一 

爆破作業人員職務兼任表 

一、四人以上或有賸餘爆炸物應辦理退料 

 
爆炸物

管理員 
領料 裝藥 

裝藥及

發爆 

爆破

警戒 

暫存

看管 

爆破

監督 
退料 

領料   ○ ○ ○ ○  ○ 

裝藥 ○*
 ○  ○    ○ 

裝藥及

發爆 
○*

 ○ ○     ○ 

爆破 

警戒 
 ○    ○***

  ○ 

暫存 

看管 
 ○      ○ 

爆破 

監督 
○**

        

退料  ○ ○ ○ ○ ○ ○  

 

二、三人且無賸餘爆炸物 

 
爆炸物管

理員 
領料 

裝藥及 

發爆 

爆破 

警戒 

暫存 

看管 

爆破 

監督 

領料   ○ ○ ○  

裝藥及

發爆 
○*

 ○     

爆破 

警戒 
 ○   ○  

暫存 

看管 
 ○  ○   

爆破 

監督 
○**

      

 

○：得兼任。 

：不得兼任。 

○*：販賣業者之爆炸物管理員，並以提供現場拌合爆劑為目的。 

○**：同一事業之爆炸物管理員，且無事業用爆炸物管理員資格及任免管理辦法

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項情事。 

○***：四人以上但無退料時，得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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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名冊 

年  月  日  核准 

申報情

形： 
第一次使用爆炸物前申報／人員新任或離職 

使用爆炸

物行業： 
 

礦區或工程

名稱： 
 

姓 名 性別 年齡 
爆破證

字號 

爆破監督

人員 
有效日期 任職狀況 

使用爆炸物起日 

（離職者為迄日） 

與爆炸物購

買者關係 

委託公司 

名稱 

          

          

          

          

          

          

承諾聲明： 

一、各次爆破作業均依第二條各款規定，由爆破監督人員指派本名冊所報爆破專業人員執行職

務；需由同一人執行者，均符合「爆破作業人員職務兼任表」所定情形。 

□二、因爆破作業均為一次性，俟完成鑽孔後，始前往火藥庫提領需用爆炸物，無賸餘爆炸物應辦

理退料情形，暫存看管專人於爆炸物悉數裝填完竣後，再執行警戒職務，故僅配置三位爆破

專業人員。 

 

                

 

                 

 

 

 

 

 

 

 

 

 

 

 

 

 

 

爆炸物購買者（造報人）： （簽章）

法定代理人（負責人）： （簽章）

填表說明：

一、填報時機：

  1.第一次使用爆炸物前。

2.人員新任或離職。

二、任職狀況：

1.新任：第一次造報名冊、新增爆破專業人員。

2.離職：原名冊所列人員之一由任職單位離職；或仍任職原單位，但不再執行爆破專業人員職務。

三、與爆炸物購買者關係及應附書件（開立或出具者）：

  1.僱用：在職證明（爆炸物購買者）。

2.委託：在職證明（受委託單位）、爆炸物購買者與其受託單位所簽訂之委託證明文件。

四、名冊所報人員之職務為爆破監督人員者，請於「爆破監督人員」打勾。

五、承諾聲明事項第一點為必選，僅配置三位爆破專業人員者，應加勾選第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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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在職證明書 

僱用單位資料 

名  稱 

 負責人 

（法定代理人） 

 

統一編號 

        

(遴用單位印信及負責人章) 

電話 

 

傳真 

 

地址 

 

受遴用人資料 

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連絡電話 
公： 

手機： 

地址  

到職日期  年  月  日 任職年資  年  月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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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客觀事實認定切結書 

姓名 生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爆破證字號 

    

    

    

    

    

    

(如不敷使用，得自行增列) 

茲□僱用、□委託上述人員為本公司（單位）之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並聲明

如下： 

一、該員已完成相關健康檢查，經評估適任爆炸物使用等相關作業。 

二、該員於使用爆炸物期間，如有不適任情形，將立即停止其使用爆炸物。 

三、該員適任爆炸物使用之客觀事實消失時，將依規定向中央主管機關造報離職。 

四、該員未經中央主管機關依事業用爆炸物管理條例第二十六條認定有客觀事實足認

其不能執行爆炸物使用業務。 

五、相關評估之健康檢查書件及其他足資證明其適任情形之書面資料，自該員任職起

至離職後三年內均妥善保存，以玆備查。 

  

 

 

印鑑 

立切結書人（爆炸物購買者） 法定代理人（負責人） 

  

 

 

切結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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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相關專科醫師及學者專家組成小組認定申請書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因有客觀事實足認其

不能執行爆炸物使用或管理業務之疑義，茲申請主管機關邀請相關專科醫師及

學者專家組成小組認定。 

 

申請人：  

□本人 

□爆炸物管理員遴用單位 

□爆破專業人員僱用或委託單位 

申請時間

及案由 
 年 月 日 

□遴用爆炸物管理員 

□造報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名冊 

□任職中之爆炸物管理員 

□任職中之爆破專業人員 

申請事由說明（如有相關書件請併附）： 

 

 

 

 

 

印鑑（本人申請請蓋私章）： 

 

 

 

 

 

 

 

 

 

申請單位印鑑 

負責人印鑑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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